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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案人字〔2020〕120 号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李树铭 
  

 
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4847 号建议的答复 

 

韩库代表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帮助解决国有林区改革成本，推进龙江加快

深化改革的建议》收悉,现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关于通过提高天然林保护补助标准，或者安排专项中央

转移支付资金，解决改革成本问题 

《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》明确提出，中央财政要结合当地

人均收入水平，适当调整天保工程森林管护费和社会保险补助费

的财政补助标准，确保天保工程二期顺利实施。近年来，中央财

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国有林管护费由 2014

年每年每亩 5 元逐步提高到 2017 年每年每亩 10 元。社会保险补

助缴费基数也由 2008 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

80%逐步提高到了 2018 年的 80%，政策性社会性补助也有适当提

高。同时从 2014 年起，中央财政每年安排黑龙江省停伐补助，并

于 2017 年每年增加安排与停伐相关的金融机构债务贴息补助，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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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林区干部职工基本生活，维持社会正常运转。考虑到黑龙江省

财力紧张，国有林区办社会职能移交经费缺口较大，下一步，我局

将积极协商财政部，争取加大对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改革支持力度。 

二、关于将原来天保资金中，对森工企业承担社会职能的补

助，同基数、同标准划转给承接地的地方政府，推动行政职能和

办社会职能顺利剥离、移交问题 

近年来，中央财政通过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，安排天

保工程实施单位承担公检法司、政府事务、教育、医疗卫生、消

防、环卫、街道等政府职能和社会公益事业以及改革剥离上述职

能相关支出。2020 年，中央财政安排黑龙江省政策性社会性支出

补助资金 19.4 亿元。黑龙江省重点国有林区企业剥离办社会职能

改革，应当按照“人随事走”“钱随人走”原则，结合职能移交、

剥离改革和人员划转情况，相应划转资金至属地政府。下一步，

我局将积极协商财政部等部门，不断完善财政政策，推进相关工

作有力开展。 

三、关于在机构职能剥离过程中，适当增加承接国有森工企

业办社会职能机构的所在地地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编制数量和地

方财政供养职能数量，切实减轻地方政府压力问题 

2015 年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》，

要求促进政企政事分开、各负其责，厘清政府与森工企业的职能

定位，剥离森工企业的社会管理和办社会职能。改革后，国有林

区剥离企业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，交由地方政府承担，人

员交由地方统一管理，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。地方政府承担森

工企业剥离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后，管理任务和工作量都

有所增加，根据机构编制管理实行中央统一领导、地方分级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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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原则，相关省份应在中央核定的行政编制总额及报中央编委批

准的事业编制总数内，依托现在机构编制资源，深入挖潜，盘活

存量，优化编制结构，统筹利用行政管理资源，统筹调配人员力

量，为有关市、县政府承担森工企业剥离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

职能，配备必要的工作力量。另一方面，也要通过推动资源服务

管理下沉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、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，加大

政府职能转变力度，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和行政效能。 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局与中央编办等部门，将按照党中央关于

国有林区改革的精神，深入研究国有林区改革涉及的体制机制问题。 

感谢您对林业和草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
 

附件：代表建议办理和答复征求意见表 

 

 

 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3 日 

 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天保办 

010-84239004 

抄送：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(联络局），中央编办、发展改革委、

财政部，黑龙江省人大人事委员会（全国人大代表联络处）。 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2020 年 9 月 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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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代表建议办理和答复征求意见表 
 

建议编号 4847 承办单位 
国家林业
和草原局 

答复类别 B1 

总体意见 

A、满意  B、基本满意  C、对办理工作有不同意见  

D、对办理结果有不同意见  E、不满意 

（涉及 C、D、E 三种情况的，请代表提出具体意见） 

具体情况 

1．承办单位办理态度是否认真负责。       □是  □否 
2．承办单位是否同代表沟通、听取意见。   □是  □否 
3．承办单位是否走访代表或请代表参与 
调研、座谈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是  □否 
4．承办单位答复是否实事求是，明确具体。 □是  □否 

具体意见 

 

 

 

 

 

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

代表证号：          

注：1.建议编号、承办单位、答复类别由承办单位填写；总体意见、具体情况、
具体意见由代表本人填写。2.请代表本人填写并签名后，于收到答复一个月
内（至迟不超过 2020 年 12 月 9 日）将此表反馈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
络局（传真：010-83083936、63098413；联系电话：010-63098126、83084693；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 1 号；邮编：100805）。 


